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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后的《物权法》以传统物权法理论为基础，并借鉴了世界上不少国家或者地区物权制度的先进经
验，同时吸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物权的民事立法和民事审判实践经验，是一部先进的、符合我
国国情的法律。
由于《物权法》的许多规定原则性较强，所以，在《物权法》实施以后，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正确
理解和适用《物权法》。
本书结合《物权法》条文的内容和精神对物权法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以适合教学需求。
同时在编写中注意与司法考试的精神相结合，每一章后面针对本章知识要点配以相应的司法考试经典
案例，从而增强教材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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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权的界定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征　　一、物权的概念　　“物权”一词是大
陆法系的法律术语。
从历史渊源来看，尽管古代罗马法确立了所有权、用益权、役权等具体的物权类型，但始终没有使用
具有抽象概括意义的“物权”一词。
据学者考证，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所使用的物权概念是中世纪欧洲注释法学派的学者在注释、研究古罗
马法时所创造的，而最早正式使用该词的法典则是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该法典第307条规定：“物
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
”①而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则更是全面、系统地规定和确立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现代物权制
度。
我国《物权法》也对物权的含义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体现于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3款，根据该款
的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根据我国《物权法》，物权的含义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物所
享有的权利。
其中，权利人系指民事主体，具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三类。
而特定物则系指物权的客体或作用对象，具体主要是指各种有体物。
②其二，物权是权利人得对特定物予以直接支配的权利，即物权人实现物权可仅凭自己的意思而实现
，无须他人之协助。
其三，物权是权利人对特定物依法享有的排他性支配权，即物权不仅是一种支配权，而且是一种具有
排他特征和效力的支配权。
　　二、物权的特征　　物权的特征是揭示物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所蕴涵的本质属性，这些本
质属性既是进一步全面准确理解和掌握物权含义所必需的，也是我们得以将物权与其他财产性权利如
债权、知识产权等相区别的标志。
具体言之，我们认为物权主要具有支配性、绝对性、对世性、排他性和客体的特定性等五大特征，以
下分述之。
　　（一）支配性　　物权的支配性又称为物权的直接支配性，系指物权的权利人可直接支配标的物
，即物权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对标的物加以控制或处分。
如所有权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实际占有、使用自己的物，也可以将自己的物交给他人占有、使用；可
以转让自己对物的所有权，也可以抛弃自己的所有权，或在自己的物上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或担保物
权。
他物权人也可依法对物享有相应的支配权。
如用益物权人可以依法直接使用物，并享受其收益。
抵押权人或质押权人在债务人到期不清偿债务时可以依法处分抵押物或质押物，并从中优先受偿。
总之，无论何种类型的物权，其权利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对标的物进行控制或处分。
故物权又被称为支配权。
当然，不同类型的物权，其支配权的具体内容是各不相同的，这一点在本书其后的各类型物权的具体
介绍中将有详尽论述，此处不多赘述。
　　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物权与债权同属传统的财产权类型，掌握物权的性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
要能够鉴别和区分该两者。
物权的支配性表现了物权在行使上的本质属性，相比较而言，债权则不具有支配性，而仅仅是一种请
求权，即债权人无法直接支配物，而仅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债的内容履行债务。
以最常见的合同之债为例，如甲、乙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甲将自己家中的一个祖传花
瓶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乙，约定合同订立后1个月之内乙先付一半价款，甲于收到该价款后3天内向乙
交付花瓶，乙则于收到花瓶后10日内支付另一半价款。
合同签订后，乙如约向甲交付了一半价款，但甲却因花瓶市场行情看涨而迟迟不肯向乙交付花瓶。
在此情况下，乙并不能直接支配其与甲所定合同的标的物一一花瓶，而只能请求甲履行交付花瓶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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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务，如该请求无法满足，则只能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债权与物权相比不具有直接支配性，即不属于支配权，而仅仅是一种请求权
。
　　（二）绝对性　　物权的绝对性系指物权人无须他人的协助或帮助，仅凭自己的意愿和行动即可
实现自己的物权，如所有权人使用和处分自己的物，用益物权人使用标的物并获得收益等，均无须他
人的协助和帮助即可实现。
物权之所以具有绝对性可以说是由物权的支配性所决定的。
因为，从权利行使的角度而言，物权是权利人可以依法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权利，故其权利无须相对人
的积极协作和帮助即可达成。
　　由于物权具有绝对性，故物权又被称为绝对权。
　　与物权相比，债权则不具有绝对性，而是具有相对性，是一种相对权。
对此，仍可以前述甲、乙签订合同买卖花瓶的例子加以说明：在该例中，无论是甲要实现获得乙的30
万元价款的债权，还是乙要实现得到甲的花瓶的债权，都需要合同相对方的配合，即需要合同相对方
有具体的履行合同的行为，否则其债权的实现即遏阻碍，即使诉诸法院，也完全可能出现一方或双方
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强制履行而得不到实现的局面。
　　（三）对世性　　物权的对世性系指相对于物权人而言，其他一切人均是义务人。
当然，这些义务人承担的义务是消极的不作为义务，而不是积极的作为义务，即任何人都负有不得妨
害物权人行使权利的义务。
如对某物的所有权人而言，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妨害其行使自己的所有权的义务，即不得妨害所有
人对自己的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
对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而言，其他人同样负有不得妨害权利人行使其权利的义务。
由于物权所具有的对世性特征，故物权又被称为对世权。
　　与物权相比，债权则不具有对世性，而仅仅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故又称为对人权，即
对特定人的权利。
仍以最常见的债即合同之债为例予以说明。
如甲、乙系前后邻居，甲的卧室阳台正对着乙的后花园。
因甲自幼讨厌茉莉花，遂与乙签订合同，约定甲每年支付给乙1万元，乙保证不在自己院中种植茉莉
花。
约定合同有效期为5年。
合同签订后第三年，乙将自己的房屋卖给了丙，而丙则酷爱茉莉花，遂在自己院中种植了十余盆茉莉
花。
作为房屋的新主人，丙完全有权在自己的花园种植自己喜欢的花卉。
显然，甲、乙之问的合同约定对丙是无效的，即甲对乙的债权对丙没有约束力，因债权是一种对人权
，仅仅在特定当事人间产生效力。
在此情况下，甲只能要求乙对其承担违约责任。
　　（四）排他性　　物权的排他性彰显的是物权相互之间在关系上的特性，其含义是：内容相同的
物权相互之间具有排斥性，即一物之上不能同时并存两个或两个以上不能相容的物权。
如在一栋房屋上就不能并存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就不能同时设立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承包经营权；在同一件物品上就不能同时设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质权。
但是，物权的排他性并不妨害相容的物权同时并立。
如所有人将自己的房屋用于抵押贷款，则所有权与抵押权可同时并存于该房屋。
又如，所有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设定数个通行地役权，在此情况下，所有权与地役权之间以及地役
权彼此之间即可并存。
　　与物权相比，债权相互之间则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具有可并存性。
如甲有祖传花瓶一个，某年某月星期一与乙签订合同卖给乙，星期二又签订合同卖给丙，星期三再签
订合同卖给丁，对甲而言，乙、丙、丁三人均系合法有效债权人，三人之间不存在谁排斥谁的问题。
如甲不慎将花瓶打碎，则应分别对乙、丙、丁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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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客体的特定性　　物权的特定性揭示的是物权在客体方面的本质属性，其基本含义是：其
一，物权的客体原则上只能是物，而不能是行为、智力成果、权利本身。
只有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例外，如我国《物权法》第223条规定，某些可转让的财产
权，如汇票、本票、支票、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等可作为质权的客体。
其二，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必须是特定化的，这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必须是
既存物、独立物。
因为，这是物能被特定化的前提。
故此，如果某物尚不存在，则无法对其设定物权。
而如果某物没有独立，而是与其他物浑然一体，也无法对其设定物权，如当事人无法对一辆汽车的某
一部分设定抵押权。
其次，作为物权客体的物还必须是已经特定化的物，其时间判定的界点一般是指物权设立时，但在依
法设定浮动抵押的场合，该特定化的时间判定界点可延至抵押权实现时。
　　与物权相比，债权在客体方面与物权存在很大区别。
因为，根据现行通说，债权的客体并不是物，而是给付行为。
该行为一般是作为，如依约履行义务，但也可是消极的不作为，如依约不为某项行为。
而物仅仅为债之给付行为的标的之一，而即使是作为债之给付行为的标的物，也与作为物权客体的物
不同，因其可为未来物，也可为种类物，而并非一定是既存物、特定化的物。
　　物权的客体必须是物这一特性，也使物权与知识产权得以区别。
因为，知识产权的不少特征与物权是相同的，如知识产权也是支配权，也具有绝对性、对世性及排他
性，但知识产权的客体并非是物，而是智力成果，如专利技术方案、作品、商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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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法》结合《物权法》条文的内容和精神对物权法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以适合教学
需求。
同时在编写中注意与司法考试的精神相结合，每一章后面针对本章知识要点配以相应的司法考试经典
案例，从而增强教材的实用性。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教材是一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用于广
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
该套教材有以下特色：基础性。
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
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实用性。
活生生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
题的能力。
创新性。
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文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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